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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 5月 12日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召開全國國土計畫通盤檢討重要議題交流系列座談會—第 5場次

「地方規劃自主權強化下之鄉村地區計畫政策方向納入全國國土計畫通盤檢討處理方式」與會單位

發言意見回應表 

與會單位 發言意見 機關回應說明 

交通部觀光署 一、建議釐清觀光相關公共建設計畫與國土

計畫體系中「部門計畫」之認定與銜接

機制，特別針對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所推

動之觀光硬體建設，應明確界定其是否

屬於需納入國土計畫協調之部門計畫

範疇，以確保觀光建設計畫中涉及土地

利用部分能符合各級國土計畫及鄉村

地區計畫之指導。 

二、就臺東縣鹿野高台之熱氣球活動及茶產

業發展案例，考量該地區已有觀光行為

及相關使用，建議優先釐清其土地使用

合法性及後續制度化處理途徑，使現況

已形成之使用事實能透過國土計畫、鄉

村地區計畫或相關目的事業計畫工具

進行適當銜接及合法化處理，並作為未

來類似案例之制度性參考。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一、本署刻辦理「建立國土計畫部門空間發展策

略執行機制及配套措施」委託專業服務案，

研議部門參與國土計畫之程序與方式，並建

立跨部會溝通與協作平台，後續將藉由該平

台協助各部會提出需與國土計畫對接事項。

交通部觀光署如對於觀光產業之相關公共

建設及土地彈性利用或轉型有具體建議或

政策推動方向，請協助提供予本署，俾本署

納入部門空間發展、國土防災或氣候變遷調

適策略形成上位指導，並作為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條件、劃設順序或土地使用指導事項之

檢討調整依據。 

二、本署刻補助臺東縣政府辦理「臺東縣鹿野鄉

鄉村地區計畫（鹿野高臺周邊地區）」，該

案基於該地區觀光產業推動及公共設施、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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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單位 發言意見 機關回應說明 

三、有關既有觀光遊樂業於國土計畫下之城

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1使用限制與現況

落差問題，建議研議建立因地制宜之彈

性土地使用管制之機制，在合理回饋或

配套條件下，允許依實際營運需求（如

停車空間不足外溢至鄰近農牧用地等

問題）進行計畫範圍或使用強度之適度

調整，以回應既有開發事實及季節性需

求問題，提升土地使用管理之合理性及

可執行性。 

四、針對早期以觀光開發為目的，但現況已

面臨產業轉型需求之既有觀光遊樂區，

建議建立土地使用變更相關機制，在不

違反國土計畫之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下，

有條件地引導其進行用途轉換或空間

再利用，以回應市場環境變遷及業者經

營轉型需求，並避免土地閒置或低度使

用，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觀維護等需求辦理鄉村地區計畫之規劃作

業及法定程序。其中涉及當地觀光行為、土

地使用合法化部分，係結合觀光主管機關臺

東縣政府（觀光發展處）擬定之「鹿野高臺

地區觀光發展指導計畫」，及其預計訂定之

「鹿野高臺地區整體興辦事業計畫」，於符

合全國國土計畫專案輔導合法化原則，即安

全、公平、合理之情形下，透過鄉村地區計

畫就涉及土地使用、空間配置、後續資源投

入等事項予以規範。另該案規劃過程亦與交

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進

行多次研商，後續擬由其與臺東縣政府共同

建構該地區之人行、自行車路網等慢行動

線。 

三、有關鄉村地區計畫及土地使用管制相關制度

之調整方向，本署將參考本系列座談會與會

人員所提意見再予研議，並將邀集相關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溝通

討論，俾後續執行具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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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單位 發言意見 機關回應說明 

南投縣政府 一、實務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常被期待整合

部門資源並協助調整土地使用管制規

定，但在多數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無明確

區位管制或不採取實質禁止立場之情

形下，易淪為處理既有違規個案合法化

或承接大量之許願式訴求管道。建議釐

清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功能定位及議

題處理範疇，以避免偏離計畫本質。 

二、針對部門計畫尚未完成、未指認明確區

位範圍或缺乏經費等情形，建議強化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與部門計畫之銜接機

制，並由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協調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建立跨部門資源整合、

經費連動及分期落實機制，以避免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僅能作為代辦事項或中

長期推動事項，而無法辦理後續法定計

畫程序並落實地方實際建設需求。 

三、有關原住民族聚落之居住空間不足及建

物合法化問題，因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

自償性不足而難以落實；另有關透過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補足鄉村缺乏之公共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一、鄉村地區計畫之目標，係為使一般民眾可感

受到國土計畫係具彈性，且可因地制宜擬定

計畫指導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並考量

係由政府主動辦理，應將規劃量能投注於公

益性事項或公共空間，達成「整體共好」，

以議題導向方式解決當前具急迫性之議題，

翻轉藍圖式規劃共識凝聚困難且時序冗長

之缺點，地方政府亦應主動篩選議題，以避

免淪為地方許願管道。 

二、而規劃過程中，強調應與跨部門合作，以有

效提高計畫成功率，也避免產生都市計畫公

共設施保留地之情形。倘有須本署協助部

分，建議應於規劃過程中明確指出。 

三、另有關實施工具或土地管理等配套，需納入

國土計畫法修法長期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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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單位 發言意見 機關回應說明 

設施，常面臨資源配置效益及土地使用

變更限制之問題。建議釐清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成果於區域計畫及國土計畫體

系中之落實途徑，並同步檢討相關限制

條件及建立多元土地使用彈性調整機

制，避免規劃構想與現實需求脫節。 

雲林縣政府 考量現行法制下，尚缺乏鄉村地區計畫具體

內容及操作方式之法源依據，建議可評估與

地政單位合作，參考都市計畫法及都市更新

條例之制度模式，針對地區劃定、實施工具、

土地管理等訂定更為詳細且具操作性的專

法或配套機制，以協助鄉村地區計畫之後續

推動。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依據國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8 條第 3 項

規定，已訂有擬定鄉村地區計畫之法源依據，且

其法定位階等同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計畫應載明事項以本法第 10 條及本法施行細則

第 6 條為依循。計畫範圍以鄉（鎮、市、區）或

聚落及其周邊範圍為主，並就具地方特殊性、急

迫性之議題研擬計畫內容，僅需載明細節性之指

導事項。至有關實施工具或土地管理等配套，需

納入本法修法長期研議。 

李淳一技師 建議強化國土計畫體系之法定地位及長期

空間發展藍圖功能，釐清鄉村地區計畫之定

位與效力，避免停留於現行區域計畫思維下

之個案變更模式。並應透過制度設計，建立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有關國土計畫及鄉村地區計畫相關制度之調整

方向，本署將參考本系列座談會與會人員所提意

見，持續與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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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單位 發言意見 機關回應說明 

20 年至 50 年尺度之整體空間發展「總體藍

圖（master plan）」架構，使國土計畫不僅作

為管制工具，更能成為引導長期國土發展與

部門協作之上位指導框架。 

（市）政府討論研議，並將研議內容透過相關會

議、活動等適當方式與各界溝通討論，適時公開

於本署網站。 

地球公民基金會 

黃子芸研究專員 

一、有關過渡時期（依國土計畫法實施管制

前）之鄉村地區計畫落實工具，針對透

過鄉村地區計畫訂定因地制宜之土地

使用管制規定，可配合檢討修正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條文或訂定專編，惟

依區域計畫法之制度，全國均一體適用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規定，針對

另訂因地制宜規定之操作方式尚不明

確，請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協助補充說

明。 

二、考量目前國土功能分區圖尚未公告，國

土計畫制度尚未全面上路，就前開過渡

時期之鄉村地區計畫落實工具，擬銜接

區域計畫法相關規定，在實際執行上可

能有適法性之疑慮，應再予釐清。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一、於國土計畫法實施管制前另訂因地制宜之土

地使用管制規定，係先於鄉村地區計畫內載

明「土地使用管制原則」與「應辦事項及實

施機關」，於計畫公告實施後，由本部依計

畫指導，辦理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 

二、有關適法性部分，現階段透過鄉村地區計畫

指導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依據，

係按全國國土計畫第 102 頁規定略以：「於

本法土地使用管制實施前，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及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有配合各級國土計畫指導事項之必要。」 

中華民國景觀學 一、現行鄉村地區治理長期缺乏能整合生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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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單位 發言意見 機關回應說明 

會 活、生產、生態、文化與地景之整體空

間治理架構，過往土地使用、農業發展、

公共設施、觀光文化及生態保育等多由

不同部門分別推動，缺乏共同空間指

引，致使鄉村地區景觀與空間發展常呈

現破碎化情形。建議未來鄉村地區計畫

不應僅作為土地使用調整工具，亦應兼

具地方價值辨識、地景資源維護、公共

投資引導及居民共識整合等功能。 

二、建議未來於鄉村地區計畫制度中，納入

由地方政府提出「景觀綱要計畫」之機

制，作為鄉村地區空間治理、土地使用

指導及後續環境改善之基礎。目前各縣

市過去於城鄉風貌、景觀自治條例及地

方空間規劃推動過程中，已累積一定之

景觀綱要或相關規劃成果，未來重點應

為更新並銜接既有成果至縣市國土計

畫及鄉村地區計畫，而非重新自零開

始。 

三、國際上如法國、德國、日本及英國等國，

均已將景觀規劃納入空間治理體系，顯

一、鄉村地區計畫之目標係提升鄉村地區之生活

及環境品質，達成鄉村地區之共善共好，考

量對地景資源之整體規劃及維護尚符合前

開目標，本署後續將評估於鄉村地區計畫之

相關指導性文件內納入地景資源之辨識方

式、於規劃作業之應用，作為辦理鄉村地區

計畫規劃作業之參考。 

二、考量鄉村地區計畫係依據國土計畫法擬定，

景觀綱要計畫則係依據景觀自治條例等相

關法規擬定，其計畫擬定之目的不盡相同，

惟後續亦得於規劃過程相互協調配合，並分

別透過不同之法定計畫對外發生效力，就鄉

村地區計畫部分，地方政府得於規劃作業中

考量地景資源辨識及分析應用，並得依據鄉

村地區計畫，於國土計畫法授權範疇內，就

景觀相關事宜以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

多元方式予以指導。 

三、於全面依國土計畫法實施管制前，本署將優

先推動同時符合具公益性、涉及土地使用課

題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支持者辦理鄉村地

區計畫法定程序，倘地方政府針對景觀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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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單位 發言意見 機關回應說明 

示景觀並非後端美化工作，而應為前端

治理工具。建議未來透過景觀綱要計

畫，優先辨識地方景觀資源、聚落紋理、

特色地景、生態廊道及居民參與成果，

再轉化為鄉村地區計畫中的土地使用

指導、公共設施配置、重點景觀地區指

定及後續景觀改善依據。 

四、建議全國國土計畫通盤檢討可補充景觀

綱要計畫之制度定位，將其作為鄉村地

區計畫之前置或配套機制，協助地方政

府釐清應保存之景觀資源、應劃設之重

點景觀地區，以及土地使用、公共設施

與產業發展應如何受景觀與生態條件

引導，以提升鄉村地區計畫之在地適應

性與規劃依據。 

五、建議未來於「計畫引導土地使用」之判

準中，將景觀公共利益納入評估考量。

與會單位指出，景觀具有公共性，涉及

農業永續、文化保存、生態連結、氣候

調適、地方觀光及居民生活品質等多重

價值，因此景觀綱要計畫可協助界定何

內容提出同時符合前開原則之鄉村地區計

畫（草案），本署亦將優先協助其辦理鄉村

地區計畫之法定程序，以法定計畫實質維護

景觀價值及地景秩序。 

四、有關景觀相關之全國國土計畫通盤檢討具體

文字建議，本署將於辦理全國國土計畫通盤

檢討時納入參考，惟涉及景觀綱要計畫部分

同第二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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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單位 發言意見 機關回應說明 

種土地使用調整符合公共利益，並作為

避免破壞地方地景秩序之判斷依據。 

六、建議建立景觀綱要計畫與鄉村地區計畫

之分工與銜接機制，由景觀綱要計畫處

理縣市尺度之景觀資源系統與重點景

觀地區指認，鄉村地區計畫則進一步處

理聚落尺度之設計準則、土地使用指

導、公共設施配置及環境改善策略，並

納入法定計畫體系，以避免目前上位計

畫理念無法落實至土地使用、地方改善

工程缺乏整體景觀架構等問題。 

七、學會具體建議，全國國土計畫通盤檢討

可在鄉村地區計畫相關章節中，增列以

下文字方向：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或研擬鄉村地區計畫

時，得依地方景觀資源、文化地景、生

態網絡、聚落紋理與居居民參與成果，

提出景觀綱要計畫或納入同等性質之

景觀指導內容，作為指定重點景觀地

區、研擬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公共設施

配置、環境改善及後續景觀計畫之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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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單位 發言意見 機關回應說明 

據。 

嘉義縣政府 目前補助要點規定聚落規劃僅能提報 2 處，

但若地方有規劃需求，是否可以自籌經費增

辦聚落規劃？若可以的話，經費可否由公所

自籌還是一定要由縣府籌辦？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依據本部 113 年 1 月 18 日內授國計字第

1130800229 號函頒之「內政部補助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及法定作業要

點」規定，補助對象係直轄市、縣（市）政府，

惟倘地方有規劃需求，得自籌經費增辦聚落規

劃，則不受前開作業要點之限制。 

寰域工程工程顧

問有限公司  岳

裕智總經理 

一、國土計畫是一個新的土地管理制度，為

改善國土計畫規劃尺度的缺失，配合推

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但鄉規推動挖掘

出許多很細部的地方問題，如土地使用

或非土地使用的問題、五十年來區域計

畫土地管理所積累出的歷史課題。應思

考國土計畫或鄉規是否應嘗試立即或

分期解決，如土地使用違規是否分類去

處理、產權持分複雜等。 

    建議： 

（一）鄉規仍應研議基本公共設施（服務）

範疇或項目。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一、過去國土空間政策，多關注於都市化發展之

討論與制度建構，鄉村地區受限於非都市土

地採現況編定，並未進行完整土地使用規

劃，以致部分鄉村地區未能導入所需之公共

設施，使得環境逐漸窳陋、居住生活品質不

佳。惟違規使用部分，仍須依據全國國土計

畫指導，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符合安

全、公平、合理之輔導方案，土地使用始得

配合處理；至產權持分複雜部分，係涉及地

權，非空間計畫得處理之範疇。 

二、為使一般民眾可感受到國土計畫係具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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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鄉計成果在這次縣市國土計畫通檢是

否應考慮納入？ 

（三）目前鄉規短期內是否應以蒐整提報地

方鄉規課題為主要目的，以為國土署

研議相關配套措施（制度、法規、規

範、準則）。 

（四）鄉規中有諸多課題事涉部門議題，需

要進行區域性或全縣性的整體規劃，

如殯葬用地、產業用地、區域型公共

設施等，應該由部門來研提構想，而

非由鄉規來處理。 

二、在新財劃法制度下，地方往往有建設經

費不足的情形，而鄉規又提出諸多改善

生活環境的公共設施建設計畫，卻沒有

對應的建設經費來源，形成一個新的計

畫大餅，或新的公設保留地問題。因此，

研議計畫經費配套政策有其高度必要

性。 

且可因地制宜擬定計畫指導另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等，並考量係由政府主動辦理，應

將規劃量能投注於公益性事項或公共空間，

達成「整體共好」之目標，建議以議題導向

方式解決當前具急迫性之議題，翻轉藍圖式

規劃共識凝聚困難且時序冗長之缺點，就地

方最需要之公共設施優先處理，有別於都市

計畫全盤規劃所需之公共設施。 

三、有關鄉村地區計畫之推動目標，以提供「公

益性設施」及「改善生活環境品質」為主軸，

透過計畫引導發展，並與跨部門合作，以有

效提高計畫成功率，避免產生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保留地之情形，並將規劃重點聚焦於既

有聚落之生活環境品質改善。 

四、114 年 1 月 20 日國土計畫法修正，增訂第 8

條第 3 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擬訂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時，得辦

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並視實際需要研擬鄉

村地區計畫，納入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並得另以附冊方式定之。」確定「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係研擬法定計畫之規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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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及擬定鄉村地區計畫之法源依據，取代

過去本部以「變更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為依據之過渡性策略，故無須將鄉村地

區計畫之內容再納入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通盤檢討。 

五、於本法實施管制前，鄉村地區計畫之推動目

標，係以同時符合「具公益性」、「涉及地

用課題」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支持」等 3

項條件之案件，作為優先擬定鄉村地區計畫

之條件。 
 


